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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cational marginal pricing (LMP) scheme 

is a commonly used pricing scheme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lectricity spot markets. Existing research has 

discussed certain economic properties of LMP under specific 

market-clearing models. However, current studies lack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LMP ensures 

properties including interpretability, competitive equilibrium, 

cost recovery, and revenue adequacy. The limitations of LMP 

require systematic demonstration. When LMP fails to 

guarantee properties in actual market clearing problems, it may 

lead to significant lost opportunity costs or cost recovery 

shortfalls, which is detrimental to the stability of market 

operations. Therefore,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economic properties and limitations of LMP. Firstly, it 

summarizes the economic properties an ideal pricing scheme 

should satisfy, delineating the property requirements. Then, 

based on a market clearing problem that considers multiple 

types of market participants, including thermal and 

hydroelectric units, this paper derives the price formulation, 

systematically organizes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LMP 

guarantees these properties and proves them. It clarifie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LMP can satisfy economic properties 

under specific market-clearing models or the reasons for 

potential property impairments. Finally, this paper constructs 

simple and illustrative cases that demonstrate the impairments 

of the economic properties of LMP under actual market 

clearing conditions, such as the optimality limitation of the 

dispatch solutions, the non-convexity of thermal units,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coupling of hydroelectric units, and 

restrictions on planned electricity, thereby substantia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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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节点边际电价机制是国内外电力现货市场常用的定价

机制。已有研究对特定市场出清模型下节点边际电价的部分

经济学性质展开讨论。然而，当前研究尚未能全面剖析节点

边际电价机制保证可解释性、竞争均衡性、成本回收性、收

入充足性等经济学性质的成立条件，电价机制的局限性有待

系统论证。事实上，当实际市场出清问题中节点边际电价机

制无法保证重要性质成立时，可能会导致较大的机会成本损

失或成本回收缺额，不利于电力市场运营的稳定性。为此，

该文深入剖析节点边际电价机制的经济学性质及其局限性。

首先，归纳整理定价机制应当满足的理想经济学性质，解析

表征定价机制的经济学性质要求；然后，基于考虑火电、水

电等多类型市场主体的市场出清问题，推导节点边际电价的

计算表达式，系统梳理并证明节点边际电价，保证各经济学

性质的成立条件，明确节点边际电价能在特定市场出清模型

满足各性质的机理或性质受损的原因；最后，构造简单易懂

的示意性案例，清晰展示调度计划最优性受限、火电机组非

凸运行约束、水电机组上/下游耦合、计划电限制等实际市

场出清条件下节点边际电价的经济学性质受损问题，论证节

点边际电价机制在实际应用中的局限性。 

关键词：节点边际电价；电力现货市场；竞争均衡；成本回

收；收入充足 

0  引言 

电力市场建设是我国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

重点任务。电力现货市场作为电力市场体系的核心

环节，是促进电力系统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转型

的关键[1]。价格是电力现货市场中协调供需双方行

为、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工具[2-3]。合理的定价

机制不仅是电力现货市场建设的核心，也是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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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市场环境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

基础[4-5]。 

学术界与工业界基于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市场

运营经验已提出多种关于定价机制的性质要求。例

如，哈佛大学的电力市场专家 William W. Hogan 指

出“价格支撑调度指令”是定价机制设计的关键目

标之一[6-7]，即市场运营机构发布价格信号与调度指

令给市场主体，在该价格信号下，系统调度指令恰

好是市场主体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最优自调度

决策，该性质也被称为支撑竞争均衡(support a 

competitive equilibrium)
[8] ， 或 无 嫉 妒性 (Envy- 

freeness)
[9]，或遵从性激励相容(dispatch followed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10]；机制设计理论提出市场

效率(market efficiency)、成本回收(cost recovery)、

收入充足(revenue adequacy)、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等性质要求[11]；美国独立系统运营机

构 ISO-NE(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New 

England)的电力市场机制设计专家 Tongxin Zheng

等指出定价机制的性质要求或评价准则包括高效

(efficiency)、透明(transparency)、简洁(simplicity)
[12]。 

目前，节点边际电价(locational marginal price，

LMP)是广东、山西等国内现货市场试点地区与 

PJM(pennsylvania-jersey-maryland interconnection)、

MISO(midcontinent 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

CAISO(california 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 、

ISO-NE 等国外电力市场广泛采用的定价机     

制[13-14]。LMP 被定义为满足节点新增单位负荷需求

的系统边际成本增量，由经济调度问题的对偶解(或

影子价格)基于电价表达式计算获得[15-16]。 

现有文献对于 LMP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LMP 机

制在具体市场出清模型的拓展应用与 LMP 机制的

性质分析。前者构建考虑电力系统不同运行特性的

市场出清模型，然后基于 LMP 的初始定义，拓展

其价格表达式；后者主要在给定市场出清模型下分

析 LMP 在特定经济学性质上的表现或价格信号的

物理意义与影响因素。 

在拓展应用方面，考虑到电力系统运行遵从

复杂的物理规律，为提供更准确的价格信号反映

电力系统的供需特性，支撑电力资源的合理有效

分配，部分研究基于 LMP 的初始定义与更接近系

统实际运行特征的市场出清模型推导相应的边际

电价[17]。例如，文献[18-19]研究考虑无功的 LMP，

基于交流潮流优化 (alternating current optimal 

power flow，ACOPF)模型推导电价；文献[20]研究

考虑网损的 LMP，基于考虑网损的直流潮流优化

(direct current optimal power flow，DCOPF)模型推

导价格信号，所得电价由能量分量、阻塞分量和

网损分量 3 部分构成；文献[21]基于线性化潮流模

型，研究电价网损分量的精度提升方法；文献[22]

基于考虑安全风险的市场出清模型推导电价，拓

展新的电价分量，即风险分量，以反映系统的边

际风险成本；文献[23]基于机会约束经济调度模型

推导新能源不确定性价格分量，以分摊平抑新能

源不确定性需要的费用。 

在性质分析方面，由于电力市场出清流程通常

涉及多个市场出清问题(包括机组组合、经济调度

等)的序贯求解，前一个市场出清问题的解会影响后

一个市场出清问题的参数，而 LMP 由经济调度问

题的对偶解构成，本质上受到经济调度问题最优性

条件的严格限制，因此，LMP 在经济学性质上的表

现与市场出清流程中所涉及问题的特性紧密相关，

部分研究在特定市场出清模型假设下分析 LMP 的

性质。例如，文献[24]在市场出清模型为凸问题的

假设下证明 LMP 的激励相容性(在本文中称为竞争

均衡性)；文献[24-25]指出在考虑火电机组非凸特性

的情况下，LMP 机制无法支撑最优调度方案，市场

主体存在偏离调度指令的动机；文献[26]分析机组

最大最小出力约束、爬坡约束对 LMP 及系统电能

价格分量、阻塞分量的影响；文献[27]基于机组可

行域的简化假设，对比分析边际电价机制与所提价

值公平分配机制的经济学性质。 

综上，现有研究在特定市场出清问题下，展示

了 LMP 机制的可拓展性，证明了其在部分经济学

性质上的表现。然而，当前研究未能全面梳理使用

LMP 机制保证可解释性、竞争均衡性、成本回收性、

收入充足性等各个经济学性质的成立条件，即对于

市场出清模型参数、市场出清决策方法、市场主体

成本函数、市场主体可行域等方面的要求。实际电

力现货市场通常面临复杂的市场主体特性与市场

运行条件，如火电的非凸特性、水电的上下游耦合

性、计划电限制、新能源消纳限制、调度决策最优

性受限等。若在市场出清问题中计及上述复杂的市

场主体特性与市场运行条件，使用 LMP 机制可能

无法保证某些经济学性质，不仅会导致市场主体存

在偏离调度指令的动机，还可能导致市场主体难以

回收运行成本，损伤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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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电力市场建设的进一步推进。 

因此，有必要系统梳理定价机制所需满足的经

济学性质，并剖析 LMP 机制的局限性，从而，一

方面，在面向实际市场出清问题时，从理论上明确

在该问题下使用 LMP 机制是否能保证所需性质及

其对应原因，以此作为定价、补偿等机制设计的重

要参考；另一方面，在需要根据政策规定或运营原

则(如保证清洁能源消纳、限制碳排放、保障系统运

行稳定性等)修订当前市场出清模型时，明确修订行

为对节点边际电价经济学性质可能造成的影响，以

调整修订行为尽可能避免该影响或辅助设计相应

的补偿机制。 

为此，本文主要开展以下两方面工作： 

1）归纳定价机制应当满足的理想经济学性质，

解析表征定价机制可解释性、竞争均衡性、成本回

收性、收入充足性等性质要求；然后，构建考虑火

电、水电等多类型市场主体的一般形式市场出清问

题，推导分析节点边际电价的计算表达式，系统梳

理节点边际电价保证各经济学性质的成立条件，并

给出严格证明，明确节点边际电价能在特定市场出

清模型满足经济学性质的机理与在复杂市场运行

条件下经济学性质受损的原因； 

2）构造简单易懂的示意性案例，在保证清洁

能源消纳、调度计划最优性受限、火电机组非凸运

行约束、水电机组上下游耦合特性、计划电限制等

实际市场出清条件下清晰展示节点边际电价机制

的经济学性质受损问题，论证节点边际电价机制在

实际应用中的局限性，可为电力市场定价机制研究

提供有益参考。 

1  定价机制经济学性质梳理及解析表征 

学术界与工业界基于经济学理论与市场运营

经验提出多种理想定价机制需满足的经济学性  

质[28]。由于不同文献所关注的经济学性质有所区

别，且同一经济学性质的命名可能不同，为避免混

淆、便于理解，本节综合现有文献研究与我国实践

需求，梳理和解析定价机制所需满足的几个重要经

济学性质。一般为保证市场的公平性与透明性，激

励市场主体按照市场预期目标合理行动，定价机制

需要满足以下 4 个重要性质：可解释性、竞争均衡

性、成本回收性和收入充足性[29]。 

1.1  可解释性 

为维护市场公平，减少信息不对称，帮助建立

市场信任，降低市场操纵风险，定价机制需保证可

解释性。在本文中，可解释性综合现有文献中对价

格信号非歧视性、透明性、简洁性的要求[7,12]。可

解释性被定义为市场主体提供(或购买)服务的收入

(或支出)等于服务价格与服务量的乘积，并且服务

价格满足同质同价原则。 

满足可解释性的市场主体收入表达式为 

 , , , , ,x t x t x tR u x t    (1) 

式中：x 为市场主体(包括机组和用户)的索引；t 为

时段数的索引；ux,t 为市场主体 x 在时段 t 提供服务

的量；x,t 为市场主体 x 在时段 t 提供或购买服务的

价格；对于机组侧，Rx,t 为机组 x 在时段 t 提供服务

的收入；对于用户侧，Rx,t 为用户 x 在时段 t 购买

服务的支出。 

同质同价原则是指市场主体提供或购买单位

服务的价格基于该服务所占用或贡献的系统稀缺

资源量与系统稀缺资源价格而定。其中，“同质”

是指市场主体提供或购买单位服务对系统稀缺资

源(如系统源荷平衡资源、线路容量资源等)的占用

或贡献情况相同。具体而言，当不同市场主体提供

或购买同质服务(占用或贡献相同系统稀缺资源的

服务)时，对应的服务价格一致；当不同市场主体提

供或购买不同质服务(占用或贡献不同系统稀缺资

源的服务)时，对应的服务价格差异应由提供或购买

单位服务对系统稀缺资源的占用或贡献差异决定。 

为便于理解同质同价原则的物理内涵，以线路

容量资源为例，具体分析如下：电力现货市场出清

通常需考虑输电网络的物理传输特性，不同节点市

场主体(包括机组和用户)提供或购买单位电力服务

(对应于节点功率的注入和流出)对线路潮流的影响

不同(对应于功率转移分布因子矩阵的不同元素)。

进而，当线路发生阻塞时(意味着线路容量资源稀

缺)，不同节点市场主体提供或购买单位电力服务对

稀缺线路容量资源的占用或贡献情况不同，此时，

不同节点市场主体的电价应当反映该差异。例如，

对于同一节点的市场主体，其提供或购买单位电力

服务对稀缺线路容量资源的占用或贡献情况相同，

在不考虑其他资源占用差异的情况下被视为“同

质”服务，对应服务价格一致；对于不同节点的市

场主体，其提供或购买单位电力服务对稀缺线路容

量资源的占用或贡献情况不同，被视为“异质”服

务，对应服务价格不同，且价格差异由提供或购买

单位服务对稀缺线路容量资源的占用或贡献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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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稀缺线路容量资源的价格决定。上述价格信号

具备统一且可公开的形成规则，不同市场主体的价

格差异也是透明且可追溯的，即源于稀缺线路容量

资源的价格与市场主体对稀缺线路容量资源的占

用情况，而非市场主体申报的某种无法公开的私有

信息，故满足可解释性。 

因此，满足可解释性的服务价格表达式为 

 , , , , ,x

x t v t v t
v

a x t     (2) 

式中：v 为系统稀缺资源的索引； ,v t 为系统稀缺

资源 v 的价格； ,

x

v ta 为市场主体 x 在时段 t 提供单位 

服务对系统稀缺资源 v 的占用量。 

1.2  竞争均衡性 

市场运营机构以社会福利最大化或系统总运

行成本最小化为目标制定系统调度指令，然后下发

调度指令和价格信号给各市场主体。为减少市场主

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与市场运营机构最大化系

统整体效益的目标之间的冲突，支撑电力资源的高

效配置，定价机制需保证竞争均衡性。竞争均衡性

是指在价格信号下，市场运营机构下发的调度指令

是各市场主体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最优自调度

决策，即市场主体遵从调度指令无机会成本损失，

市场主体无偏离调度指令的动机。在现有文献中，

该性质也被称为支撑竞争均衡[8]，或无嫉妒性[9]，

或遵从性激励相容[10]。根据所考虑自调度问题的不

同，竞争均衡性可进一步分为全局竞争均衡性和局

部竞争均衡性。前者是指价格信号下，系统调度指

令是市场主体在全部可行空间的最优自调度决策；

后者是指价格信号下，系统调度指令是市场主体在

可行空间被限制后(如部分调度决策被固定)的最优

自调度决策。 

对于市场主体 x，以最大化市场主体净利润为

目标，考虑全部可行空间的自调度问题(记为 Mx)如

式(3)、(4)所示。 

 , , , ,max [ ( )]
xu x t x t x t x t

t

u c u       (3) 

 s.t.    x xu  (4) 

式中： , ( )x tc  为市场主体 x 提供服务 ,x tu 的成本函数；

x 为市场主体 x 自调度的可行域。对于供给侧， 

, ,x t x t
t

u 表示其提供服务的收入， , ,( )x t x t
t

c u 表示

其运行成本；对于需求侧， , ,x t x t
t

u 表示其购买

服务的支出， , ,( )x t x t
t

c u 表示其购买服务的效用或 

价值。 

对于市场主体 x，其可行空间被限制后的 

自调度问题(记为 xM  )如式(5)、(6)所示。 

 , , , ,max  [ ( )]
xu x t x t x t x t

t

u c u   (5) 

 s.t.    x x
u  (6) 

式中： , ( )x tc  为可行空间限制后市场主体 x 提供服

务 ,x tu 的成本函数； x
 为可行空间限制后市场 

主体 x 自调度的可行域。例如，在火电机组的启停

状态固定后，机组自调度问题中的成本函数可忽略

启停、空载成本，机组自调度可行域为启停状态固

定后的出力调整空间。 

以 u 表示系统下发给市场主体的调度指令，价

格满足全局竞争均衡性，则对于任意市场主体 x，

在价格信号x 下， xu 为 xM 的最优解；价格满足局

部竞争均衡性，则对于任意市场主体 x，在价格信

号x 下， xu 为 xM 的最优解。 

1.3  成本回收性 

为维持现有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的积极性，并吸

引更多主体加入市场竞争，进而提高市场效率，定

价机制需保证成本回收性。本文中，成本回收性是

指各市场主体在给定的价格信号下遵从调度指令的

净收入(或利润)非负。对于供给侧，成本回收性意味

着其提供服务的收入可覆盖其运行成本；对于需求

侧，成本回收性意味着其购买服务的支出不超过其

购买服务的效用或价值。该性质在现有文献中也称

为非掠夺性(non-confiscation)或个体理性(individual 

rationality)
[27]。 

价格满足成本回收性可解析表达为 

 N

, , , ,[ ( )] 0,x x t x t x t x t
t

R u c u x     (7) 

式中 N

xR 为市场主体 x 的净收入。 

1.4  收入充足性 

为保证市场运营机构的利益，维护市场运营的

稳定性，避免不公平的成本分摊，定价机制需保证

收入充足性。本文中，收入充足性是指价格信号下，

市场运营机构从市场主体收取的总费用可以覆盖

其对市场主体支出的总费用。收支平衡 (budget 

balance)则是收入充足性的一种特殊状态，意味着市

场运营机构从市场主体收取的总费用等于其对市

场主体支付的总费用。 

本文对收入充足性的讨论分为两个维度：1）

当不考虑金融衍生产品，仅考虑市场运营机构在现

货电能量市场的收支时，收入充足性意味着市场盈

余(market surplus)非负[9]；2）当考虑金融衍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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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收入充足性还意味着产品收入缺额 (product 

revenue shortfall)为零[30]。目前国内电力市场仅涉及

第 1 个维度的收入充足性；之所以讨论第 2 维度，

是考虑到未来若在电力市场体系中引入金融产品，

可能会涉及相关问题。此外，需注意的是，并非所

有金融衍生产品都需要在收入充足性中考虑，只有

当该产品本身是基于分配市场盈余的目标而设立，

且该产品的价格与现货市场价格紧密相关时才需

要纳入考虑。例如，金融输电权产品，设立该产品

是为了提供规避现货市场价格风险的工具并合理

分摊市场的阻塞盈余。对于现货市场的市场运营机

构，该产品的价格由现货市场的价格信号(如稀缺线

路容量资源的价格)决定，对应产品费用是市场运营

机构需要支付给金融产品持有者的费用，因此会影

响市场运营机构的收支情况。当市场运营机构在现

货市场的市场盈余不足以覆盖其需支付给金融产

品持有者的费用时，市场运营机构存在收入缺额，

故对应产品的收支需要在收入充足性中统筹考虑。 

当不考虑金融衍生产品时，收入充足性体现为

市场盈余非负，可解析表达如下： 

 M

, 0x t
x t

S R    (8) 

式中 MS 为市场盈余。 

当考虑金融衍生产品时，收入充足性还意味着

产品收入缺额为零，可解析表达如下： 

 M E Mmax{0, } 0F S S    (9) 

式中： MF 为产品收入缺额； ES 为市场运营机构需

要支付给金融产品持有者的总费用。 

2  节点边际电价机制保证经济学性质的成

立条件分析 

考虑到LMP由市场出清问题的对偶乘子构成，

其在经济学性质上的表现与市场出清问题的特性

紧密相关，为不失一般性，本节首先介绍基于 LMP

机制的市场出清流程，构建考虑火电、水电等多类

型市场主体的一般形式市场出清模型，推导 LMP

的计算表达式；然后，基于最优化理论与对偶理论

全面剖析使用 LMP 机制保证可解释性、竞争均衡

性、成本回收性、收入充足性等各个经济学性质的

成立条件。 

2.1  基于节点边际电价机制的市场出清流程 

在电力现货市场中，通常以集中手段进行市场

出清。以日前市场为例，基于 LMP 的市场出清流

程可总结为“求解机组组合问题—求解经济调度问

题—计算节点边际电价”。 

需说明的是，市场主体参与市场时申报的成本

或效用函数以及运行约束(或可行域)的具体形式由

市场规则决定。考虑到当前国内电力现货市场需求

侧(或用户侧)参与市场的模式通常为报量不报价或

不报量不报价，本文所采用的市场出清模型在目标

函数中未直接考虑用户的效用或价值函数，不过该

市场出清模型仍然能够覆盖用户报量报价参与市

场的情况，只需将具备负荷调整空间的用户视作特

殊的机组即可。同理，根据目前电力市场实际运营

经验与相关学术研究，新能源机组、虚拟电厂、负

荷聚合商等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的报价函数与运行

约束也可整理成下述形式，本文为了便于理解与叙

述，将其统称为机组。此外，由于 LMP 机制主要

适用于电能量市场，为便于理解，本文以电能量市

场为例展开分析，但本文所采用分析方法与所得结

论也可拓展至考虑能量、备用等多种服务耦合，基

于边际定价原理设计定价机制的市场。 

2.1.1  机组组合问题 

基于市场主体申报的成本函数(启停成本、空载

成本、微增成本或燃料成本等)和市场主体运行约束

(最大最小出力约束、爬坡约束等)，市场运营机构

考虑系统运行约束(系统功率平衡约束、网络传输约

束等)构建机组组合模型，进而，求解该模型获得机

组的启停决策。 

发电侧报量报价，用户侧报量不报价的电能量

市场一般形式机组组合模型可整理如下。 

1）目标函数。 

机组组合模型的优化目标为最小化系统总运

行成本，目标函数如式(10)所示。 

 T T

, ,
, ,

min  ( ) ( )p y z

i t i t i i i i
p y z

i t i i

c p    s y s z  (10) 

式中：i 为机组索引；t 为时段索引；pi,t为机组 i 在

时段 t 的出力变量；yi为机组 i 的整数变量向量，包

括机组 i 各时段的启停状态变量、启动指令变量、

停机指令变量以及线性化处理时引入的整数变量

等；zi为机组 i 除出力变量 pi,t外的连续变量向量，

包括机组 i 各时段的水库库容、水库水位、出库流 

量、入库流量、线性化处理以及分段报价时引入的

变量等； p

,i tc 为机组 i 在时段 t 出力的边际成本系数； 
y

is 、 z

is 分别为 yi、zi的成本系数向量。在本模型中，

机组提供电能量服务，yi和 zi 可视为辅助变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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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辅助刻画机组 i 的出力可行域与成本函数。 

2）系统运行约束。 

系统运行约束是与电力系统运行特性相关，耦

合服务供需双方(多个机组出力变量与负荷需求)的

约束，如系统功率平衡约束、网络传输约束等，其

一般形式如式(11)所示。 

 pUC dUC UC

, , , , ,  i t i t n t n t t
i n

p d t   A A e  (11) 

式中：n 为用户索引； ,n td 为用户 n 在时段 t 的负荷

需求； pUC

,i tA 和 dUC

,n tA 分别为机组组合模型中 ,i tp 和

,n td 的系统约束系数向量； UC

te 为 t 时段系统约束 

中除市场主体相关分量 (如机组出力相关分量 
pUC

, ,i t i tpA 、负荷需求相关分量 dUC

, ,n t n tdA )外的常数 

向量。 

3）市场主体运行约束。 

市场主体运行约束是只与市场主体自身运行

特性有关的约束。考虑到火电、水电等多种类型机

组的复杂运行特性，市场主体运行约束可分为 2 类。

第 1 类约束仅与单个机组的出力变量有关，例如，

机组最大/最小出力约束、机组爬坡约束、机组的最

大最小启停时间约束等，如式(12)、(13)所示。 

 pUC yUC zUC UC

, , ,i t i t i i i i i
t

p i   B B y B z k  (12) 

 {0,1} ,i i y  (13) 

式中： pUC

,i tB 为机组组合模型中 ,i tp 在第 1 类市场主

体运行约束的系数向量； yUC

iB 和 zUC

iB 为机组组合

模型中 iy 和 iz 在第1类市场主体运行约束的系数矩

阵； UC

ik 为约束的常数向量。 

第 2 类约束涉及多个机组辅助变量的耦合，例

如，梯级水电站的水量平衡约束，如式(14)所示。 

 yUC zUC UC( )i i i i
i

  H y H z m  (14) 

式中： yUC

iH 和 zUC

iH 为机组组合模型中 iy 和 iz 在第 

2 类市场主体运行约束的系数矩阵；m
UC 为约束的

常数向量。 

综上，式(10)—(14)构成一般形式的电能量市场

机组组合模型。电能量市场机组组合模型通常为混

合整数线性规划模型。本文以上标“*”表示求解

上述机组组合模型得到的解。 

2.1.2  经济调度问题或定价辅助问题 

根据机组组合问题求解得到的结果重构市场

主体运行约束(如固定其中的整数变量)，市场运营

机构考虑系统运行约束，构建线性规划形式的经济

调度模型，进而，求解该模型获得调度指令，并基

于该模型的对偶解计算 LMP。 

需说明的是，实际市场出清流程可能在求解经

济调度模型得到机组调度指令后，额外构造与经济

调度模型形式相近的“定价辅助模型”，基于定价

辅助模型的对偶解计算 LMP
[28]。在这种情况下，

本文的经济调度模型表示定价辅助模型。总体而

言，用于计算 LMP 的市场出清模型一般形式可整

理如下。 

1）目标函数。 

经济调度的优化目标也是最小化系统总运行

成本，在整数变量固定后，目标函数如式(15)所示。 

 p z T

, ,
,

min  ( )i t i t i i
p z

i t i

c p   s z  (15) 

2）系统运行约束。 

考虑到不同市场的出清流程细节不同，实际市

场中经济调度模型的系统运行约束与机组组合模

型中的系统运行约束可能有所区别，例如，在经济

调度模型中考虑更多安全校核约束，故将其系统运

行约束整理如下。 

 pED dED ED A

, , , , ,[ ],i t i t n t n t t t
i n

p d t   A A e   (16) 

式中： pED

,i tA 和 dED

,n tA 分别为经济调度模型中 ,i tp 和

,n td 的系统约束系数向量； ED

te 为经济调度模型中 

t 时段系统约束中除市场主体相关分量(如机组出力 

与负荷需求相关分量)外的常数向量； ED

te 为系统

资源的限值； A

t 为 t 时段系统运行约束的对偶乘子 

向量，其物理意义为系统资源的影子价格。 

3）市场主体运行约束。 

 pED zED ED B

, , ,[ ],i t i t i i i i
t

p i  B B z k   (17) 

 zED ED H,[ ]i i
i

H z m  (18) 

式中： pED

,i tB 为经济调度模型中 ,i tp 在第 1 类市场主

体运行约束的系数向量； zED

iB 和 zED

iH 分别为经济

调度模型中 iz 在第 1 类和第 2 类市场主体运行约束

的系数矩阵； ED

ik 和 ED
m 为对应约束的常数向量；

B

iβ 和 H
γ 为约束的对偶乘子向量。 

综上，式(15)—(18)构成一般形式的电能量市场

经济调度模型或定价辅助模型。后文为便于叙述，

将上述用于获得 LMP 的市场出清问题称为“经济

调度问题”，本文以上标“**”表示上述问题原问

题和对偶问题的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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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节点边际电价的计算表达式分析 

基于经济调度问题的对偶解与 LMP 机制的价

格定义及表达式可计算 LMP。在现有文献中，LMP

有 2 种常见的表达式，如下所示。 

1）第 1 种电价表达式：用户负荷的 LMP 被定

义为经济调度问题的拉格朗日函数对负荷的    

偏导[26]。 

经济调度问题的拉格朗日函数为 

 

ED p z T

, ,

A T pED dED ED

, , , ,

B T pED zED ED

, ,

H T zED ED

( )

   ( ) ( )

   ( ) ( )

   ( ) ( )

i t i t i i
i t i

t i t i t n t n t t
t i n

i i t i t i i i
i t

i i
i

L c p

p d

p

  

  

  



 

  

 



s z

A A e

B B z k

H z m





  (19) 

式中 EDL 为经济调度问题的拉格朗日函数。 

用户 n 在时段 t 的 LMP 为 

 
ED**

dED A** T dED

, ,

,

( )n t t n t

n t

L

d



 


A  (20) 

式(20)源于节点边际电价最初的定义式。在 

式(20)定义下，电价的物理意义是在满足所有运行

约束的情况下，用户 n 在时段 t 新增单位负荷需求

引起的系统总运行成本的增量。 

2）第 2 种电价表达式：机组的 LMP 被定义为

系统资源影子价格向量与机组出力变量系统运行

约束系数向量的乘积[24]。 

机组 i 在时段 t 的 LMP 为 

 pED A** T pED

, ,( )i t t i t  A  (21) 

第 2 种电价表达式(21)可视为基于 LMP 定义式

进一步推导的结果，该推导成立的条件是，在现货

市场中，同一节点的市场主体提供单位电能量服务

对系统的贡献相同，在模型中体现为同一节点负的

节点负荷需求与节点机组出力的系统约束系数向量

一致，若不满足该条件，基于第 2 种电价表达式(21)

得到的结果并非 LMP，相应地，基于该表达式的性

质证明也不适用于 LMP，具体证明见附录 A。 

2.3  保证电价可解释性的成立条件 

定义 1  定义条件 1 为，在经济调度模型中，

同一节点所有市场主体提供电能量服务(包括机组

出力 pi,t 和负的用户需求dn,t)的系统运行约束系数

向量相同，即对位于同一节点的任意机组 i 与用户 

n，有 pED dED

, ,i t n tA A 。 

定义 2  定义条件 2 为，运营机构下发的系统

调度指令是求解经济调度问题得到的最优解。 

定理1  若市场出清模型系统参数满足条件 1，

市场出清决策方法满足条件 2，节点边际电价机制

能保证可解释性。 

具体证明如下所示。 

首先，LMP 机制下，机组提供电能量服务的收

入表达式为 

 p pED

, , ,i i t i t
t

R p i   (22) 

其次，基于 2.2 小节的分析与附录 A 的证明可

知，当市场出清模型系统参数满足条件 1 时(同一节

点的市场主体提供单位电能量服务对系统的贡献

相同时)，机组提供电能量服务的 LMP 满足式(21)。 

进一步，由于经济调度问题是线性规划问题，

基于最优化理论可知，经济调度问题的最优解 p
**、

z
**与对偶最优解A**、B**、H**满足其 KKT 

(Karush-Kuhn-Tucker)最优性条件。经济调度问题的

KKT 条件如下所示。 

1）原可行性条件：式(16)—(18)。 

2）驻点条件。 

 p A T pED B T pED

, , ,( ) ( ) 0,   ,i t t i t i i tc i t    A B   (23) 

 z B T zED H T zED

, ( ) ( ) 0,  ,i l i i l i ls i l     B H   (24) 

式中：l 为向量 z

is 中元素的索引； z

,i ls 为向量 z

is 的第

l 个元素； zED

i lB 为矩阵 zED

iB 的第 l 列向量； zED

i lH 为

矩阵 zED

iH 的第 l 列向量。 

3）对偶可行性条件。 

 A B H, , 0, ,t i i t      (25) 

4）互补松弛条件。 

A T pED dED ED

, , , ,( ) ( ) 0,t i t i t n t n t t
i n

p d t    A A e  (26) 

 B T pED zED ED

, ,( ) ( ) 0,i i t i t i i i
t

p i   B B z k  (27) 

 H T zED ED( ) ( ) 0i i
i

 H z m  (28) 

互补松弛条件保证了只有当原问题最优解下

约束达界时，约束对应的对偶解才能具有大于零的

值。对于线性规划问题，约束达界通常意味着约束

对应的资源是稀缺资源，否则，资源为过剩资源，

即互补松弛条件保证了只有原问题最优解下的稀

缺资源能具有大于零的价格，过剩资源价格为零。

因此，当市场出清决策方法满足条件 2 时，调 

度指令与构成电价的系统约束对偶乘子 A**

t 满足 

互补松弛条件，保证了只有稀缺资源构成电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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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过剩资源不影响价格信号。又由于 pED

,i tA 描述了 

机组 i 在时段 t 供应单位电能量服务所贡献的系统

资源量，因此，电价表达式(21)保证了当不同机组

提供单位服务占用或贡献相同量的系统稀缺资源

时，其电价相同；当不同机组提供单位服务占用或

贡献不同量的系统稀缺资源时，其电价差异由稀缺

资源量差异与稀缺资源价格的乘积决定，用户侧同

理，价格满足同质同价原则，定理 1 得证。 

总体而言，在条件 1 与 2 均得到满足的情况

下，LMP 以系统稀缺资源的影子价格为媒介将所

有市场主体的服务价格关联起来，以统一规则决

定所有市场主体的服务价格，反映了市场主体所

提供服务对系统稀缺资源的占用或贡献价值，

LMP 满足可解释性。反之，若市场出清模型系统

参数不满足条件 1，则机组侧的 LMP 不满足 

式(21)，此时可能出现未占用的系统稀缺资源参与

定价的现象，节点电价的可解释性存疑；若市场

出清决策方法不满足条件 2，则可能出现系统非稀

缺资源参与定价的现象，进而引发歧视性定价的

质疑。虽然目前实际电力市场常用的市场出清模

型满足条件 1，但若为保证清洁能源消纳、限制碳

排放、保障系统运行稳定性，新增系统运行约束，

可能会破坏条件 1。因此，为保证 LMP 的可解释

性，应尽可能避免构建破坏条件 1 的系统运行约

束，且避免机组的调度指令与经济调度问题(基于

其对偶解获得价格信号的问题)的最优解存在偏

差；而当这些情况无法避免时，不适宜使用 LMP

机制对所有市场主体定价，需根据新增系统运行

约束的特性或调度指令与最优解的偏离情况，定

制化设计定价方法。 

2.4  保证电价竞争均衡性的成立条件 

2.4.1  局部竞争均衡性 

定理2  若市场出清模型系统参数满足条件 1，

市场出清决策方法满足条件 2，节点边际电价机制

能保证局部竞争均衡性。 

具体证明如下所示。 

当市场出清模型系统参数满足条件 1 时，机组

i 在时段 t 的 LMP 表达式为式(21)。分析经济调度

问题的 KKT 条件式(16)—(18)、(23)—(28)与 LMP

的表达式(21)可知，LMP 本质上受限于经济调度问

题的 KKT 条件。 

此外，式(16)—(18)、(23)—(28)意味着对于任 

意机组 i，在价格 pED A** T pED

, ,( )i t t i t  A 下，存在

**

i ip p ， **

i iz z ， IB B**

i i  ， IH H**  满足下 

列约束： 

 pED zED ED

, ,i t i t i i i
t

p  B B z k  (29) 

 zED zED ** ED

i i j j
j i

 H z H z m  (30) 

 pED p IB T pED

, , ,( ) 0,i t i t i i tc t    B  (31) 

 z IB T zED IH T zED

, ( ) ) 0,i l i i l i ls l     B H   (32) 

 IB IH, 0i    (33) 

 IB T pED zED ED

, ,( ) ( ) 0i i t i t i i i
t

p   B B z k  (34) 

 IH T zED zED ** ED( ) ( ) 0i i j j
j i

  H z H z m  (35) 

分析式(29)—(35)可知，其本质可视为下列机组

自调度问题的 KKT 条件。需注意的是，该自调度

问题并不一定等价为机组的实际自调度问题，故本

文称之为机组在经济调度问题的预期自调度问题 

(记为 EDSD

iM )，如下所示。 

1）目标函数。 

预期自调度问题的优化目标是给定价格信号

下的机组利润最大化，而利润函数中的成本部分是

机组在经济调度问题中的预期成本函数。目标函数

如式(36)所示。 

 pED p z T

, , , ,
,

max  [ ( ) ]
i i

i t i t i t i t i i
t t

p c p   
p z

s z  (36) 

2）约束条件。 

 pED zED ED IB

, , ,[ ]i t i t i i i i
t

p  B B z k   (37) 

 zED zED ** ED IH,[ ]i i j j
j i

 H z H z m   (38) 

式中： IB

i 和 IH 为自调度模型中相应个体运行约束 

的对偶乘子。式(37)、(38)构成机组在经济调度问题 

中的预期自调度可行域，记为 ED

i 。在机组 i 的可

行域 ED

i 中，其整数变量被固定，除机组 i 外其他

机组的辅助变量固定为经济调度问题中的最优解。 

由于预期自调度问题 EDSD

iM 是线性规划问题，

又价格 pED A** T pED

, ,( ) ,i t t i t t  A 与经济调度问题的最

优解 **

ip 、 **

iz 满足 EDSD

iM 的 KKT 条件，基于最优

化理论可知，对于任意机组 i，在价格 pED

,i t   

A** T pED

,( ) ,t i t tA 下，经济调度问题的最优解即为

EDSD

iM 问题中机组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的最优调 

度解。因此，当市场出清模型系统参数满足条件 1，

市场出清决策方法满足条件 2 时，LMP 机制满足局

部竞争均衡性，定理 2 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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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全局竞争均衡性 

定义 3  定义条件 3 为，任意相同价格信号下，

各市场主体预期自调度问题 EDSD

iM 的最优自调度

决策是各市场主体实际自调度问题(基于其实际成

本函数和可行域构成)的最优自调度决策。 

定理3  若市场出清模型系统参数满足条件 1，

市场出清决策方法满足条件 2，市场主体的成本函

数和可行域满足条件 3，节点边际电价机制能保证

全局竞争均衡性。 

具体证明如下所示。 

基于定理 2 的证明可知，若市场出清模型系统

参数满足条件 1，市场出清决策方法满足条件 2，

系统下发的调度指令即为 LMP 下机组预期自调度 

问题 EDSD

iM 的最优自调度决策。 

假设机组组合模型中机组申报了真实的成本

函数和可行域，则机组 i 的实际自调度问题(记为 
FSD

iM )如下。 

1）目标函数。 

pED p z T y T

, , , ,
,

max  { [ ( ) ( ) ]}
i i

i t i t i t i t i i i i
p z

t t

p c p     s z s y  (39) 

2）约束条件。 

 pUC yUC zUC UC

, ,i t i t i i i i i
t

p   B B y B z k  (40) 

yUC zUC yUC zUC UC( )i i i i j j j j
j i

   H y H z H y H z m  (41) 

 {0,1}i y  (42) 

定义式(40)—(42)构成机组 i的实际自调度可行 

域，记为 F

i 。式中 jy 和 jz 为与其他主体决策相关 

的参数或变量，其取值视具体情况而定，当认为主

体 i 的自调度决策自愿受到其他主体限制时，可将 

jy 和 jz 设置为定值，如市场出清问题的最优解；否 

则，需将其放松为变量。 

对比 EDSD

iM 与 FSD

iM 可知，前者的机组可行域 

是后者的机组可行域中整数变量等固定后的结果。

因此，前者的最优自调度决策不一定是后者的最优

自调度决策，这意味着，即使条件 1 与 2 满足，系 

统下发的调度指令不一定是 FSD

iM 问题中机组实现

自身利润最大化的最优调度解。 EDSD

iM 与 FSD

iM 不 

一致的现象在考虑多个市场出清模型顺次求解的

市场出清流程中较为常见。这也是考虑火电机组

非凸特性时，LMP 只能保证机组启停决策固定后

的局部竞争均衡性，而无法保证全局竞争均衡性

的原因。换言之，理论上，当各机组预期自调度

问题的最优解均为各机组实际自调度问题的最优

解时，LMP 能保证全局竞争均衡性。因此，当市

场出清模型满足条件 1，市场出清决策方法满足条

件 2，市场主体的成本函数和可行域满足条件 3时，

LMP 机制满足全局竞争均衡性，定理 3 得证。 

总体而言，在条件 1 与 2 均得到满足时，LMP

机制能保证局部竞争均衡性；在条件 1、2 与 3 均

得到满足时，LMP 机制能保证全局竞争均衡性。

反之，当条件 1 或 2 不满足时，LMP 与市场运营

机构下发的调度指令不一定满足机组预期自调度

问题的 KKT 条件，机组在价格信号下遵从调度指

令可能存在机会成本损失，即节点边际电价机制

的局部竞争均衡性与全局均衡性均受损。当条件 3

不满足时，系统下发的调度指令不一定是 LMP 下

机组实际自调度问题的最优解，LMP 难以支撑全

局竞争均衡。因此，为保证 LMP 的竞争均衡性，

除需避免构建破坏条件 1 的系统运行约束、避免

市场运营机构下发的调度指令与经济调度问题的

最优解存在偏差外，还需避免机组预期自调度问

题的最优解与机组实际自调度问题的最优解存在

偏差；若无法避免上述情况，则需根据机组的运

行特性与机会成本损失，以保证竞争均衡性为目

标优化定价机制或匹配补偿机制。 

2.5  保证电价成本回收性的成立条件 

定义 4  定义条件 4 为，各机组在经济调度模 

型的预期自调度问题 EDSD

iM 包含 0i p 且对应
z T( ) 0i i s z ， y T *( ) 0i i s y 的可行点。 

定理4  若市场出清模型系统参数满足条件 1，

市场出清决策方法满足条件 2，市场主体的成本函

数和可行域满足条件 4，节点边际电价机制能保证

成本回收性。 

具体证明如下所示。 

考虑机组 i 的实际成本函数式(39)，当市场出

清模型系统参数满足条件 1 时，机组 i 遵从调度指 

令的利润 NP

iR 为 

 

NP A** T pED p

, . ,

y T z

, ,

[( ) ]

         ( )

i t i t i t i t
t

i i i l i l
l

R c p

s z

  







A

s y



 (43) 

式中：l 为向量 iz 和向量 z

is 的元素索引； ,i lz 为向量 

变量的第 l 个变量。 

进而，当市场出清决策方法满足条件 2 时，基

于经济调度问题 KKT 条件中的式(23)、(24)、(27)、

(28)和机组利润表达式(43)可得： 



第 7 期 王怡等：节点边际电价机制的经济学性质归纳与局限性分析 2771 

NP B** T pED ** y T *

, ,

B** T zED H** T zED **

,

B** T pED ** zED **

, ,

y T * H** T zED ** B** T

ED y T * H**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i i t i t i i
t

i i l i l i l
l

i i t i t i i
t

i i i i i

i i i

R p

z

p

 

   

 

  

   

 







B s y

B H

B B z

s y H z

k s y



 



 

 T ED zED **) ( )j j
j i

m H z  (44) 

因此，只有当 B** T ED y T * H** T( ) ( ) ( )i i i i k s y   

ED( m
zED **) 0j j

j i

H z 时，LMP 可保证成本回收 

性。对于火电机组，不同机组之间通常不存在辅助 

变 量 的 耦 合 约 束 ， 故 有 H** T ED( ) ( m  

zED **) 0j j
j i

H z ，此外， B** 0i  ， * 0i y ，故当参

数 ED 0i k 且 y T *( ) 0i i s y 时(对于经济调度问题， *

iy

为已知参数)，LMP 能保证机组回收运行成本。对

于水电机组， y T *( ) 0i i s y ，此外， B** 0i  ， H** 0γ ，

因此，当参数 ED 0i k 且 ED zED **( ) 0j j
j i

 m H z 时， 

价格能保证机组回收运行成本。 

上述参数限制本质上是对机组自调度可行域

的限制，故可从另一个角度展开分析。由 2.4 节的

证明可知，当条件 1 与 2 得到满足时，价格信号 
pED A** T pED

, ,( ) ,i t t i t t  A 与调度指令 **

ip 、 **

iz 构成局部 

竞争均衡，机组在该价格信号下遵从调度指令是在 

预期自调度可行域 ED

iΩ 内最大化预期利润 pED

,i t
t

   

p z T

, , , ( )i t i t i t i i
t

p c p  s z 的决策。因此，当机组的预期

自调度可行域包含 , 0,i tp t  且对应 z T( ) 0i i s z 的可

行解时，价格信号下，机组存在预期利润 pED

,i t
t

   

p

, , ,[i t i t i t
t

p c p  z T( ) ] 0i i s z 的可行点，机组在价格信 

号下遵从调度指令的预期利润大于等于 0。进而， 

考虑到机组的实际成本还包含 y T *( )i is y ，故当进一

步存在 y T *( ) 0i i s y 时，机组在价格信号 pED

,i t   

A** T pED

,( ) ,t i t tA 下遵从调度指令 **

ip 的实际利润大 

于等于 0，价格可保证成本回收性，定理 4 得证。 

总体而言，在条件 1、2 与 4 均得到满足的情况

下，市场运营机构下发的调度指令是 LMP 下机组预

期自调度问题的最优解，且机组预期自调度的最大

利润一定大于等于 0，故机组遵从调度指令的利润非

负。反之，当条件 1 或 2 不满足时，下发的调度指

令不一定是 LMP 下机组预期自调度的最优解，机组

遵从调度指令的利润小于或等于机组预期自调度问

题的最大利润，机组的非负利润无法得到保证；当

条件 4 不满足时，机组预期自调度的最大利润可能

为负，机组遵从调度指令的利润也可能为负。因此，

为保证 LMP 的成本回收性，除需避免构建破坏条件

1 的系统运行约束、避免机组的调度指令与经济调度

问题的最优解存在偏差外，还需避免机组在经济调

度问题中受个体运行约束限制而必须出力的情况

(如火电机组的最小出力限制)；若上述情况无法避

免，则需根据机组的成本损失情况，以保证成本回

收性为目标优化定价机制或匹配补偿机制。 

2.6  保证电价收入充足性的成立条件 

2.6.1  市场盈余 

当不考虑金融衍生产品，仅考虑市场运营机构

在现货电能量市场的收支时，收入充足性意味着市

场盈余非负。现货市场的市场盈余为价格信号下市

场运营机构从用户侧收取的总费用与其对机组侧

支出的总费用之差。 

定义 5  定义条件 5 为，在经济调度模型中，

系统运行约束中除市场主体服务交易外的常数项 
ED 0t e 。 

定理 5：若市场出清模型系统参数满足条件 1

和 5，市场出清决策方法满足条件 2，节点边际电

价机制能保证市场盈余非负。 

具体证明如下所示。 

当市场出清模型系统参数满足条件 1 时，机组

侧节点电价满足式 (21)，用户侧节点电价满足    

式(20)。综合用户侧市场主体的支付和供应侧市场

主体遵从调度指令时的收入，可得市场运营机构在

现货电能量市场的市场盈余为 

M dED pED

, , , ,

A** T dED pED

, , , ,        ( ) ( )

n t n t i t i t
n t i t

t n t n t i t i t
t n i

S d p

d p

   



 

  A A   (45) 

进一步，当市场出清决策方法满足条件 2 时，

代入互补松弛条件式(26)可得： 

 M A** T ED( )t t
t

S   e  (46) 

式中 A** 0t  。因此，当市场出清模型系统参数满足 

条件 5 时，价格可保证市场盈余非负，定理 5 得证。 

2.6.2  产品收入缺额 

当考虑金融衍生产品时，收入充足性还意味着

产品收入缺额为零，即市场运营机构在现货市场的

市场盈余可覆盖其对金融产品持有者的总支付。 

定义 6  定义条件 6 为，在经济调度模型中， 



2772 中  国  电  机  工  程  学  报 第 46 卷 

系统资源限值 ED

te 不少于预先分配或拍卖的金融

产品量 tf ， ED

t t e f 。 

定理6  若市场出清模型系统参数满足条件 1、

和 6，市场出清决策方法满足条件 2，节点边际电

价机制能保证无产品收入缺额。 

具体证明如下所示。 

首先，当市场出清模型系统参数满足条件 1 和

5 时，考虑产品收入缺额的计算公式(9)，其中， 

E M A** T dED

, ,

pED A** T

, ,

A** T dED pED

, , , ,

( ) (

          ) ( )

          ( ) ( )

t t n t n tt
n t

i t i t t tt
i t

t n t n t i t i tt
n i

S S d

p

d p





   

 



 

 

  

f

f

A A





  (47) 

式中：S
E 为市场运营机构需要支付给金融产品(如 

金融输电权)持有者的总费用； tf 和 A**

tσ 分别为金 

融产品的量和价格。 

其次，当市场出清决策方法满足条件 2 时，代

入互补松弛条件式(26)可得： 

 E M A** T A** T ED( ) ( )t t t t
t t

S S   f e   (48) 

进而，当市场出清模型系统参数满足条件 6时， 

代入 ED

t t e f ，可得 E M 0S S  ， M 0F  ，定理

6 得证。特别地，当 ED

t t e f 时， E M 0S S  ，即

市场可达到收支平衡状态。 

总体而言，在条件 1、2 与 5 均得到满足的情

况下，LMP 机制能保证市场盈余非负；而若进一步

考虑条件 6 也得到满足，LMP 机制能保证产品收入

缺额为零。反之，基于定理 5 与 6 的推导可知，当

条件 1 或 2 不满足时，LMP 下市场盈余的解析表达

式不能保证非负性质，产品收入缺额的解析表达式

不能保证为零；当条件 5 不满足时，例如，在计划

和市场双轨制下，市场出清模型的系统约束中需考

虑部分不参与市场定价且未能实现平衡的计划发

电与计划负荷，可能导致 LMP 下用户侧总支付无

法覆盖机组侧总收入；当条件 6 不满足时，LMP

下所需支出的金融产品费用可能高于市场盈余，导

致市场运营机构存在收入缺额。因此，为保证 LMP

的收入充足性，除需避免构建破坏条件 1 的系统运

行约束、避免机组的调度指令与经济调度问题的最

优解存在偏差外，还需避免构建破坏条件 5 的系统

运行约束及预先分配的金融产品量超过现货市场

经济调度模型中系统资源的限值；若上述情况无法

避免，则需根据市场出清模型约束的参数特征及其

物理含义研究市场不平衡资金的分摊机制。 

综上，在市场出清模型与电价计算表达式符合

2.1 与 2.2 节所表述形式的前提下，当市场出清模型

系统参数、市场出清决策方法、市场主体成本函数、

市场主体可行域等满足特定条件时，LMP 机制一定

能保证特定经济学性质，总结如表 1 所示。 

表 1  节点边际电价机制保证各经济学性质的成立条件 

Table 1  Conditions for 

ensuring economic properties of the LMP scheme 

经济学性质 条件 1 条件 2 条件 3 条件 4 条件 5 条件 6 

可解释性   — — — — 

竞争 

均衡性 

局部   — — — — 

全局   — — — — 

成本回收性   —  — — 

收入 

充足性 

盈余非负   — —  — 

缺额为零   — — —  

特别地，当市场出清模型系统参数满足条件 1、

5 和 6，市场出清决策方法满足条件 2，且市场主体

的成本函数和可行域满足条件 3 和 4 时，在这类市

场出清问题下使用LMP机制可同时保证可解释性、

竞争均衡性、成本回收性以及收入充足性。反之，

当某些条件无法满足时，如上述分析所示，LMP

机制可能难以保证对应的经济学性质(或称之为经

济学性质受损)。上述论证明确了 LMP 机制保证经

济学性质的成立条件，可支撑在特定市场出清问题

下进行 LMP 机制的适用性分析，或在应用 LMP 机

制发生经济学性质受损问题后追溯原因。 

为进一步明晰 LMP 机制在实际应用中的局限

性，本文在第 3 节构造简单易懂的示意性案例以说

明上述成立条件无法满足时 LMP 机制的经济学性

质受损问题。 

3  体现节点边际电价机制局限性的实际案

例分析 

本节讨论 6 个示意性案例，分析其对应无法满

足的性质成立条件与受损的经济学性质。 

案例 1：在案例 1 中，假设为保证清洁能源消

纳，在市场出清模型中增加清洁能源发电占比约

束，限制至少一定比例的负荷由清洁能源供应。本

案例基于示例系统 1 进行单时段市场出清。示例系

统 1 为两节点系统，市场主体包含 2 台清洁能源机

组(G1、G2)、两台火电机组(G3、G4)和 2 个用户(D1、

D2)。示例系统 1 的机组成本、机组出力限制、负

荷需求和线路传输容量限制等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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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2节点1
20 MW

G1

G3

D11元/(MW.h)

G4

G2

D2
d1=60 MW

d2=100 MW

100元/(MW.h)

2元/(MW.h)2元/(MW.h)

40 100MWp 
30 90MWp 

10 50MWp 
20 50MWp 

 
图 1  示例系统 1 

Fig. 1  Illustrative system 1 

市场出清模型如下所示： 

 1 2 3 4min  (2 2 1 100 )p p p p        (49) 

 1 2 3 4 1 2s.t.  p p p p d d      (50) 

 1 3 120 20p p d      (51) 

 1 2 1 20.6 0.5p p d d    (52) 

 

1

2

3

4

0 50

0 50

0 90

0 100

p

p

p

p

 
  


 
  

 (53) 

式中： 1p 、 2p 、 3p 和 4p 分别为机组 G1、G2、G3

和 G4 的出力变量； 1d 和 2d 为用户 D1 和 D2 的负

荷需求。式(50)为功率平衡约束；式(51)为线路传输

容量限制约束；式(52)为新能源消纳约束；式(53)

为机组出力上、下限约束。 

分析该问题可知，约束式(52)导致前述条件 1

不满足，机组的 LMP 不满足式(21)。求解该问题可

知，G1、G2、G3 和 G4 的最优调度指令(或中标结

果)分别为 36、50、44 和 30MW，即在约束式(52)

的作用下，火电机组 G3 即使申报最低价也无法被

调度到最大出力；系统运行约束式(50)—(52)的对偶

乘子分别为 100、99 和 1；基于 LMP 定义式(20)，

节点 1 的 LMP 为 1.6 元/(MWh)，节点 2 的 LMP

为 100.5 元/(MWh)。此时，在可解释性方面，由于

考虑系统约束式(52)，同一节点不同市场主体单位

出力/需求对于系统资源的贡献/占用不同，此时

LMP 机制以同一价格对该节点所有市场主体定价

的可解释性存疑；在竞争均衡性方面，LMP 下，机

组 G1 的最优自调度决策是关机，G3 和 G4 的最优

自调度决策是其最大出力，3 台机组均存在机会成

本损失，分别为 14.4、27.6 和 35 元；在成本回收

性方面，机组 G1 无法回收其运行成本，存在 14.4

元的成本回收缺额；在收入充足性方面，机组侧总

收入为 8168 元，用户侧总支付为 10146 元，市场

盈余为 1978 元，若市场运营机构之前分配了

20MW 的金融输电权(与市场出清模型中的线路容

量限值一致)给各市场主体，相关支出为 1980 元，

市场运营机构存在 2 元的产品收入缺额。 

基于上述案例分析可知，当考虑清洁能源发电

占比约束导致条件 1 无法满足时，节点电价的可解

释性、竞争均衡性、成本回收性、收入充足性均可

能受损。因此，在使用 LMP 机制定价时，若要保

证上述经济学性质，应避免为实现某种政策性目标

而在市场出清模型中增加致使条件 1 受损的系统约

束，或者可根据系统约束的物理内涵，基于同质同

价原则拓展 LMP 下不同市场主体的价格表达式。 

案例 2：在案例 2 中，假设考虑场外干预等原

因，调度指令与构成价格信号的对偶乘子并非从同

一市场出清模型中获得，此时，上文经济调度问题

表示获得价格信号的定价辅助问题，而市场运营机

构下发的调度指令并非定价辅助问题的最优解。本

案例基于示例系统 1 进行单时段市场出清，定价辅

助模型由式(49)—(51)和(53)构成。 

求解该问题可知，G1、G2、G3 和 G4 的最优

调度指令分别为 0、50、80 和 30MW；系统运行约

束(50)和(51)的对偶乘子分别为100和99；基于LMP

定义式(20)，节点 1 和 2 的电价分别为 1 和 100 元

/(MWh)。假设实际下发的调度指令(或中标结果)

并非上述最优调度指令，例如，G1、G2、G3 和 G4

的实际调度指令分别为 5、45、70 和 40MW，会导

致条件 2 不满足。此时，在可解释性方面，由于实

际调度指令并不会导致线路潮流达界，LMP 下线路

容量资源的稀缺性价值存疑；在竞争均衡性方面，

LMP 下 G1 和 G2 分别存在 5 和 490 元的机会成本

损失；在成本回收性方面，LMP 下 G1 无法回收其

运行成本，存在 5 元的成本回收缺额；在收入充足

性方面，机组侧总收入为 8575 元，用户侧总支付

为 10060 元，市场盈余为 1485 元，若市场运营机

构之前分配了 20MW 的金融输电权给各市场主体，

相关支出为 1980 元，市场运营机构存在 495 元的

产品收入缺额。 

基于上述案例分析可知，当考虑场外干预修改

调度指令导致条件 2 无法满足时，节点电价的可解

释性、竞争均衡性、成本回收性、收入充足性可能

受损。因此，在使用 LMP 机制定价时，若要保证

上述经济学性质，应保证下发的调度指令是经济调

度模型或定价辅助模型(基于其对偶乘子推导 LMP

的模型)的最优解。 

案例 3：在案例 3 中，考虑火电机组的启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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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最小出力限制。本案例基于参数修改后的示例

系统 1 进行单时段市场出清。修改示例系统 1 中火

电机组的参数，假设机组 G3 和 G4 的最小出力限

制分别为 20 和 40MW，初始状态为关机，启动成

本为 300 元，机组组合模型如式(54)—(56)所示。 

 

1 2 3 4

u u

3 4

min  {2 2 1 100

           300 300 }

p p p p

y y

       

    (54) 

 s.t. (50)、(51) (55) 

 

1

2

u u

3 3 3

u u u u

4 4 4 3 4

0 50

0 50

20 90

40 100 ,( , ) {0,1}

p

p

y p y

y p y y y

 
  


   
     

 (56) 

式中 u

3y 和 u

4y 为机组 G3 和 G4 的启动变量。式(56) 

为机组出力上、下限约束。 

求解机组组合问题，得到启动指令最优解为 
u*

3 1y  ， u*

4 1y  。固定启动指令后，得到经济调度 

模型由式(49)—(51)和(57)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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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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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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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

p

p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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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分析上述模型可知，机组在经济调度问题中的

预期自调度成本函数忽略机组的启动成本，与机组

实际成本函数不同，对应构成的预期自调度问题与

机组实际自调度问题不同，导致条件 3 不满足；机

组 G3、G4 的启动决策、启动费用、最小出力限制

导致条件 4 不满足。求解经济调度问题可知，G1、

G2、G3 和 G4 的最优调度指令分别为 0、40、80

和 40MW；系统运行约束式(50)和(51)的对偶乘子

分别为 2 和 1；基于 LMP 定义式(20)，节点 1 和 2

的电价分别为 1 和 2 元/(MWh)。此时，在竞争均

衡性方面，LMP 下 G3 和 G4 分别存在 300 和 4220

元的机会成本损失；在成本回收性方面，LMP 下

G3 和 G4 无法回收其运行成本，分别存在 300 和

4220 元的成本回收缺额。 

基于上述案例分析可知，当考虑火电机组的启

动成本和最小出力限制导致条件 3 和 4 无法满足

时，节点电价的全局竞争均衡性与成本回收性可能

受损。因此，在使用 LMP 机制定价时，若要保证

上述经济学性质，可根据条件 3 与 4 设置市场主体

申报成本函数与可行域的规则，并在经济调度模型

或定价辅助模型中予以保证，或者需根据市场主体

的运行特性与成本损失情况，优化定价机制或设计

相应的补偿机制。 

案例 4：在案例 4 中，考虑梯级水电的上、下

游耦合特性。本案例基于示例系统 2 进行单时段市

场出清，示例系统 2 为单节点系统，市场主体包含

2 个水电站(各 1 台水电机组，G1、G2)和 1 个用户

(D10)，市场主体参数如图 2 所示。 

水电站2水电站1

节点1

上下游耦合

D1

d1=60 MW

G2

10元/(MW.h)
20 50MWp 

G1

2元/(MW.h)
10 100MWp 

 
图 2  示例系统 2 

Fig. 2  Illustrative system 2 

为便于分析，将水位与库容、机组出力与发电

流量等之间的关系简化为线性关系，忽略两电站之

间的水流时滞，考虑体现上下游耦合特性的水量平

衡约束式(60)，市场出清模型如式(58)—(61)所示。 

 1 2min  (2 10 )p p    (58) 

 1 2 1p p d 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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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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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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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式中：V1和 V2为水电站 1 和水电站 2 的库容变量；

Q1 和 Q2为电站的出库流量变量；s1 和 s2为电站的

弃水流量变量；q1 和 q2 为 G1 和 G2 的发电流量变

量。式(59)表示功率平衡约束；式(61)表示水电站水

库与水电机组的运行特性约束。 

分析该市场出清问题可知，在约束式(60)和(61)

的限制下，G1 和 G2 的预期自调度问题均不存在出

力为 0 的可行点，导致条件 4 不满足。求解该问题

可知，G1 和 G2 的最优调度指令分别为 51.11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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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MW。基于 LMP 定义式(20)，节点电价为 6 元

/(MWh)。此时，在成本回收性方面，LMP 下机组

G2 无法回收其运行成本，存在 35.56 元的成本回收

缺额。 

基于上述案例分析可知，当考虑水电的上/下游

耦合特性、弃水限制等导致条件 4 无法满足时，节

点电价的成本回收性可能受损。因此，在使用 LMP

机制定价时，若要保证成本回收性，可根据条件 4

设置市场主体申报成本函数与可行域的规则，并在

经济调度模型或定价辅助模型中予以保证，或者需

根据市场主体的运行成本特性，优化定价机制或设

计相应的补偿机制。 

案例 5  在案例 5 中，考虑计划电对现货市场

出清约束的影响。本案例基于示例系统 3 进行单时

段市场出清，示例系统 3 为单节点系统，市场主体

包含 2 个机组(G1、G2)和 1 个用户(D1)，计划的发

电和用电分别为 10 和 30MW，如图 3 所示。 

节点1

D1

d160 MW

计划发电
p110 MW

G1

2元/(MWh)

10 50MWp 

计划用电
d130

 
MW

G2

5元/(MWh)

20 50MWp 

 
图 3  示例系统 3 

Fig. 3  Illustrative system 3 

市场出清模型如式(62)—(64)所示。 

 1 2min  (2 5 )p p    (62) 

 
1 2 1 f fs.t.  p p d p d      (63) 

 1

2

0 50

0 50

p

p

 


 
 (64) 

式(63)为功率平衡约束；式(64)为机组出力上、

下限约束。分析该市场出清问题可知，计划电可能

使模型的系统功率平衡约束中常数项(pfdf)为正，

导致条件 5 不满足。求解该市场出清问题可知，G1

和 G2 的最优调度指令分别为 50 和 30MW；节点 1

的电价为 5 元/(MWh)。此时，现货市场机组侧的

总收入为 400 元，用户侧的总支付为 300 元，市场

盈余为100 元，产品收入缺额为 100 元，LMP 机

制的收入充足性受损。 

基于上述案例分析可知，当考虑计划电导致条

件 5 无法满足时，节点电价的收入充足性可能受损。

因此，在使用 LMP 机制定价时，若要保证收入充

足性，应避免在市场出清模型中增加致使条件 5 受

损的系统约束(如避免供需不平衡的计划电直接影

响现货市场的出清电量，可令平衡后的计划电以差

价合约的形式存在，只影响结算环节，保证现货市

场全电量出清)，或者需根据约束的物理含义研究不

平衡资金的分摊机制。 

案例 6：在案例 6 中，假设预先分配的金融输

电权与实际市场出清时的线路容量不一致。本案例

基于示例系统 1 进行单时段市场出清，市场出清模

型由式(49)—(51)、(53)构成。 

本案例市场出清模型与案例 2 相同，求解可知

线路容量价格为 99 元/MW。假设预先分配金融输

电权时，线路容量为 30MW，而现货市场出清时，

线路容量为 20MW，导致条件 6 不满足。此时，现

货市场的市场盈余为 1980 元，由于市场运营机构

之前分配了 30MW 的金融输电权给各市场主体，

相关支出为 2970 元，故存在 990 元的产品收入缺

额，LMP 机制的收入充足性受损。 

基于上述案例分析可知，当考虑预先分配的金

融输电权超过实际市场出清的线路容量，导致条件

6 无法满足时，节点电价的收入充足性可能受损。

因此，在使用 LMP 机制定价时，若要保证收入充

足性，应保证提前分配的金融产品量不超过市场出

清模型中的系统资源限值，或者需根据约束的物理

含义与金融产品相关市场机制研究不平衡资金的

分摊机制。 

综上，不同案例下 LMP 机制所能保证的经济

学性质可总结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案例下节点边际电价机制所能保证的 

经济学性质 

Table 2  Economics properties of 

the LMP scheme under different cases 

案例 
受损 

条件 

可解 

释性 

竞争均衡性 成本 

回收性 

收入充足性 

局部 全局 盈余非负 缺额为零 

1 条件 1       

2 条件 2       

3 条件 3 和条件 4       

4 条件 4       

5 条件 5       

6 条件 6       

总体而言，案例分析进一步论证 LMP 机制在

实际应用中的局限性，说明在应用 LMP 时，若市

场出清模型系统参数、市场出清决策方法、市场主

体成本函数、市场主体可行域等无法满足特定条

件，节点边际电价将难以保证重要的经济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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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在实际电力市场中考虑使用 LMP 机制，

可参考本文对其经济学性质成立条件与局限性的

分析方法或结论，判断在具体应用场景下是否能保

证所需性质；而如果在实际应用中已使用 LMP 机

制并出现了经济学性质受损问题，可参考本文分析

方法或结论，锁定具体场景下性质受损的本质原

因，进而根据市场主体成本特征、市场主体可行域

特征、市场出清模型的参数特征等，以缓解经济学

性质受损为目标，研究市场定价、补偿、分摊等机

制的定制化设计方法。 

4  结论 

本文归纳整理了电力定价机制所需满足的理

想经济学性质，系统论证了节点边际电价机制的局

限性。研究表明，当市场出清决策方法、市场主体

成本函数、市场主体可行域、系统运行约束等满足

特定条件时，节点边际电价机制可保证可解释性、

竞争均衡性、成本回收性、收入充足性等经济学性

质。案例分析表明，一旦因市场运营要求、市场主

体运行特性、市场出清模型参数特性等原因致使条

件无法满足，使用节点边际电价机制可能导致电价

的可解释性存疑、市场主体存在机会成本损失、市

场主体存在成本回收缺额、市场运营机构存在产品

收入缺额等。本文研究结论表明，需要针对具体场

景下的价格经济学性质受损问题展开定价、补偿、

分摊机制研究，进一步构建科学完善的电力市场定

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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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两种电价表达式的关联性分析 

对于式(20)和(21)两种电价表达式，前者源于节点边际

电价最初的定义式，后者常见于节点边际电价机制的激励性

质证明。为说明上述两种计算方式的关联性，可将机组和用 

户映射到系统各节点上，引入 I

tp 表示时段 t 的节点机组出

力(功率注入)变量向量；添加约束 I P T( ) ,t t t p M p 或 I

,b tp   

P

, , , ,i b i t
i

m p b t  ，其中， PM 是机组和节点的关联矩阵，矩 

阵行数为机组数，矩阵列数为节点数，以 b 作为系统节点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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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若机组 i 在节点 b 上，矩阵第 i 行、第 b 列的元素 P

, 1i bm  ；

否则， P

, 0i bm  ；定义 C

t 为约束 I P T( )t tp M p 的拉格朗日乘

子或对偶乘子。同时，引入 O

tp 表示时段 t 的节点负荷需求(功 

率流出)向量；定义 O D T( ) ,t t t p M d 或 O D

, , , , ,b t n b n t
n

p m d b    

t，其中，MD 为用户和节点的关联矩阵，矩阵行数为用户 

数，矩阵列数为节点数，若用户 n 在节点 b 上，矩阵第 n 

行、第 b 列的元素 D

, 1n bm  ；否则， D

, 0n bm  。 

因此，系统约束可以改写为 

 iED I oED O ED A

, , , ,( ) ,[ ] ,b t b t b t b t t t
b

p p t   A A e   (A1) 

式中： I

,b tp 为节点b在时段 t的机组出力(功率注入)变量； O

,b tp

为节点 b 在时段 t 的负荷需求(功率流出)； iED

,b tA 和 oED

,b tA 为

I

,b tp 、 O

,b tp 的系统约束系数向量，其与 pED

,i tA 和 dED

,n tA 之间的 

关系为： 

 
pED P iED

, , ,i t i b b t
b

mA A  (A2) 

 dED D oED

, , ,n t n b b t
b

mA A  (A3) 

然后，在本文所述第 1 种电价表达式下，对各节点的负

荷需求定价。经济调度问题的拉格朗日函数为 

ED p A T iED I oED O ED

, , , , , ,

B T pED zED T ED H T

, ,

zED T ED C T I P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t i t t b t b t b t b t t
i t t b

i i t i t i i i
i t

i i t t t
i t

L c p p p

p

    

   

  

  

 

 

A A e

B B z k

H z m p M p



 

 (A4) 

节点 b 时段 t 负荷需求的节点边际电价为 

 
ED**

oED A** T oED

, ,O

,

( )b t t b t

b t

L

p



 


A  (A5) 

式(A5)为节点边际电价最初的定义式，即在满足所有运

行约束的情况下，节点 b 在时段 t 新增单位负荷所引起的系

统总运行成本增量。在节点边际电价机制下，同一节点的机

组出力与负荷需求执行相同价格，基于此可验证第二种电价

表达式的正确性。 

对于单一电能量市场，同一节点不同机组的单位出力对

系统贡献相同，同一节点的机组单位出力和负荷单位需 

求对系统贡献相反，即 iED oED

, ,b t b tA A 。进而，基于式(21)和 

式(A2)可得： 

pED A** T P iED P A** T oED P oED

, , , , , , ,( ) ( )i t t i b b t i b t b t i b b t
b b b

m m m     A A   (A6) 

由此可知，当同一节点的市场主体提供单位电能量服务

对系统的贡献相同时( iED oED

, ,b t b tA A )，通过式(21)得到的机组电

价与通过节点边际电价定义式(A5)得到的机组所在节点的

电价相同，否则，两者可能不一致，基于式(21)得到的机组

电价并非节点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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